
附件 3

天津市交通运输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告知承诺书
编号

执法

人员

告知

×××(当 事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):

对于你 (单位)的违法行为,执法人员已向你 (单位 )进行了告知并宣

传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依据           的规定,现责令你
(单位 )及时改正 (□立即改正/□ 于~年 ~月 ~日 前改正),改正要求

如下 :

鉴于你 (单位)的违法行为 □轻微且没有危害后果/□属初次违法且危害

后果轻微,依据 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,你 (单位 )按要

求及时改正并作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承诺后,符合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

罚的适用条件。

免予处罚后,若你 (单位 )违反承诺,再次发生同一违法行为,将严格

依法处罚,并纳入信用管理。

执法人员签名 :

年 月 日

当事

人的

承诺

××××××(执法单位全称 ):

执法人员已向本人 (单位 )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,并要

求予以改正。

本人 (单位 )对 以上情况确认无误,并 自愿承诺:

□⒈立即予以改正;

□2.在~年 ~月 ~日 前改正,并将改正情况说明等材料送达你单位。

同时,本人 (单位 )承诺将遵守相关交通运输法律法规的规定。若本人
(单位 )未履行上述承诺或再有相同违法行为发生的,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

签名或盖章:

年  月 日

各注

(注 明当事人的改正情况并核查后,执法人员签名 )

执法人员签名 :

年 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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